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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河南省、郑州市工作惯例，根据检测情况，

现场向龚XX告知其家中未发现核辐射污染，并进

行了辐射知识答疑。她当时还深表感谢。

2.第二次举报投诉调查情况

2017年 1月 27日（农历腊月三十），郑州市环

保局危废中心接到河南省环保厅 12369信访交办

单，要求对龚XX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郑州市环

保局危废中心值班领导带领一名辐射工作人员上

门处理，计划再次进行现场监测。但龚XX不相信

郑州市环保局危废中心的检测资质，以检测数据不

准确为由拒绝中心人员进入现场。为了处理好此

项工作，确保春节无群众上访事件，经电话与河南

省环保厅辐射处和省辐射中心进行了认真沟通，请

求支援。下午 4点左右河南省厅辐射处和辐射技

术中心一行 6人赶到现场，进入她家中进行了现场

检测，并随时让她进行拍照，记录检测仪器显示的

数据。最后根据现场检测情况，现场告诉她检测结

果在本底值范围内，没有发现核辐射污染。河南省

辐射技术中心领导耐心对她进行了辐射知识答疑，

下午6点才离开。

3.第三次举报投诉调查情况

2018年 3月 2日，郑州市环保局接到中央巡视

组交办的龚XX信访案件后，成立了潘冰局长包案

的领导小组，确定了责任单位为郑州市环保局危废

中心，配合单位为中原区环保局和二七区环保局。

3月 3日上午，郑州市环保局信访处牵头，危废中心

和中原区工程学院社区主任等一行五人到龚 XX

家解决问题，同时签署受理告知书。到龚XX家门

口发现她家已很长时间未有人居住。郑州市环保

局工作人员拨打了龚XX手机，耐心询问其在什么

地方，想和她见面将问题解决，但龚XX明确拒绝，

声称其只和巡视组的人见面，不相信也不让郑州市

环保局来给她家进行辐射检测，拒绝签署受理告知

书，不告知其现在的住处。郑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

安排社区工作人员积极与龚XX及其家人联系，做

好稳控和安抚工作，希望她能积极配合环保局工

作，将问题彻底解决到位。

为了解决龚XX的信访问题，郑州市环保局本

着极端负责任的态度，信访处多次与她本人电话沟

通，协调省环保厅设法给她家检测，但她本人始终

拒绝配合。

3月 5日上午，郑州市环保局组织信访处、危废

中心和中原区环保局、中原区林山寨办事处、二七

区淮河路街道办事处、农业银行社区相关人员对龚

XX反映问题办理情况召开协调会，要求各单位通

力配合，彻底解决信访人诉求。

3月 6日上午，在郑州市环保局召开的专题局

务会上，对龚XX一案再一次进行了讨论。潘冰局

长在会上提出了要求：积极主动办理好此案件。

在会上，郑州市环保局危废中心从技术和管

理层面上阐述了龚 XX 家不存在核辐射污染原

因。原因有三：一是 2016年 12月 29日，郑州市环

保局危废中心派副科长带一名辐射工作人员随她

到家中，用辐射检测仪器做了现场环境测量并让

她记录了她要求检测的每个地点的辐射检测仪器

显示数据（测量数据在 135nSv/h~140nSv/h 之

间，与龚 XX信访投诉中的数据一致）。经过现场

检测，数据显示其家中辐射水平在本底值范围内

（以门口楼梯间数据为本底），不存在核辐射污

染。二是 2017 年 1月 27 日（农历腊月三十）下午

4点左右，河南省环保厅派辐射处和辐射技术中心

一行 6 人对她家中进行了现场检测，数据显示其

家中辐射水平在本底值范围内，不存在核辐射污

染。三是郑州市环保部门和核技术利用单位均严

格按照法规进行许可审批和管理使用，放射源的

生产、销售、使用、处置各个环节依照国家法律法

规都在严格监管中。同时，郑州市环保局危废中

心每年都按照年度检查计划对全市在用放射源进

行不少于一次的安全检查，并在全市多次进行放

射源排查专项行动，在《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报

刊上发表公告，每年“双节”前都组织“节前辐射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对发现的管理问题及时督促

整改到位。近年来，郑州市通过各级环保、公安部

门的不懈努力和排查，企业使用放射源已纳入监

管，目前未发现无主放射源，也未接到任何使用放

射源单位的遗失或泄漏报告。郑飞大酒店附近也

没有使用放射源的单位。龚 XX吃下核污染糖果

可能性不存在，不会存在核辐射污染。

4.第四次举报投诉调查情况

2018年 4月 9日，郑州市环保局接到郑州市纪

（监）委《关于对市纪委函询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的通

知》后，郑州市环保局纪检监察室、郑州市环保局信

访处与郑州市环保局危废中心一起，又多次给龚

XX及其儿子打电话，要求再一次去她家中进行检

测，她仍以不信任为由，拒绝检测，并让证明她家中

有核辐射污染。

为了再次证明龚XX家没有核辐射污染，2018

年 4月 24日，郑州市环保局危废中心针对第一次现

场检测数据，邀请省内知名专家进行了专题讨论，

讨论结果为龚XX家中不存在核辐射污染。

综上所述，此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加强辐射知识宣传，提升居民的认知性，争取

市民对环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问责情况：
无。

【九】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075
X410000201807010076
X410000201807010079

反映情况：
群众来信反映的内容与“中央环境督察组第三

批郑州问题情况 30 名举报人中的其中之一人（实

名举报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环评造假）看到你们对

我们实名举报问题的答复等”的来信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子科技市场暨

白庙社区（村）改造安置小区位于郑州市东风路以

南、文博东路以西、文博西路以东，属于安置房项

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由河南蓝森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编制，郑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2 年 6

月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审批（郑环审

〔2012〕44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项目历史背景

白庙城中村改造安置区项目是郑州市首批城

中村改造项目、郑州市重点工程，启动于 2006年 8

月，前期开发商为郑州市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后因种种原因退出，项目实施陷入停顿，改造被

一度搁浅，村民迟迟不能回迁，多次到省、市、区政

府群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2008年 9月，为加快

项目实施，使村民早日回迁，确保社会稳定，金水区

政府决定托盘并交由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成后，大

多数群众就强烈要求立即交付使用并回迁，升科公

司在2016年 1月和 2017年 6月分别对项目的安置

房及公共单位进行了交付，交付后项目得到了大多

数村民的认可。该项目建设是根据 2009年《郑州

市常务会议纪要〔2009〕15号》文件精神，对于当时

38个已开工安置房项目，可按程序抓紧时间补办

相关手续，白庙项目即属于该 38个安置房项目之

列，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后，即对该项

目进行了各项手续的补办。

（二）关于李春霞等 30多位应回迁人员所反映

的环保等问题及上访、诉讼情况

近三年来，以李春霞等为代表的部分业主，为

迫使政府满足其不合理的高额赔偿要求（不接收安

置房，要求政府按照高档学区房商品房的价格给予

赔偿），就以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不应当对白庙村

安置房项目颁发相关手续、房屋建筑质量问题等

“理由”，多次到省信访局、市委市政府、法院等部门

釆用上访、诉讼等手段，意图对河南升科置业有限

公司依法依规办理各项建设手续进行阻断，进而再

以回迁房屋手续不齐全而拒绝接收房屋和要求赔

偿。但经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高新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等多个司

法机关审查，均认为李春霞等上访人的起诉无事实

和法律依据，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目前，李春

霞等人在郑州铁路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案件于

2018年 6月 26日开庭审理，尚未作出裁定结果。

（三）项目环保手续落实情况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由郑州市环境保

护局于 2012年 6月 12日以郑环审〔2012〕44号审

批通过其环境影响报告书。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 7月 11日到

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咨询申请办理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手续，金水区环保局本着服务企业的宗旨，为

企业出具环保意见，要求企业：一是建设单位要依

法编制验收文件报环保部门审批，项目以竣工验收

正式批复为准；二是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三是建设单

位要按照环境保护有关规定，主动接受环保部门的

监督管理，不得出现环境违法行为。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 7月 14日向

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提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申请。金水区环保局于当天受理，并在郑州市人民

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2017年 7月 19日，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组织

郑州大学教授宋宏杰等三名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评

审。经过现场勘查后，在该项目专家评审会上发现

该项目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项目中央空调冷却塔距

离居民区较近，未按照批复要求设置消声降噪措

施。应尽快安装消声降噪设备，并在中央空调正常

使用的前提下，进行噪声监测并进行达标分析；二

是地下车库排气口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设置在小

区绿化带中；三是商业裙楼上的消防排烟道距离居

民太近，应远离居住楼，尽量布设在绿化带内；四是

公众参与应具有达标性，重点应对项目建设提出质

疑的公众进行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此项目于 2017年 7月急需在市房管部门集中

办理网签手续，因该网签手续涉及上千户征迁安置

户的重大合法利益，同时房屋交付后得到了大多数

村民的认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出于

对社会稳定因素的考虑，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于

2017年 7月 21日出具了《关于河南升科置业有限

公司郑州电子科技市场暨白庙社区改造安置小区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的批复》（金环〔2017〕41

号），在文件中同时对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在环

保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再次明确

和要求。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领导也承诺会在

后期积极整改，满足环保相关要求，为住户提供更

完善的生活环境，并且，升科公司正在积极整改落

实，以确保项目完全达标。因此，关于“该项目不符

合验收条件，环保局出具了验收批复”的举报情况

属实。

（四）金水区环保局出具文件的有效性

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于2017年 7月 21日出具

的《关于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子科技市场

暨白庙社区改造安置小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

的批复》（金环〔2017〕41号），是金水区环保局的正

式文件，合法有效。因此，关于“环保局批复文件造

假”的举报情况不属实。

因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的行政审批工作程序

设置不完善，网上系统办理和作出审批意见之间信

息对接不畅通，致使在对该项目进行网上系统办理

时给予了不予审批的意见。因此金水区环保局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出具的《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郑金环许不予决字〔2017〕第 01号）、2017年 8月

2 日出具的《不予受理听证通知书》（金环听不字

〔2017〕第 1号）和 2017年 11月 28日出具的《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编号：2017-02）文件均存

在瑕疵，金水区环保局对上述文件声明作废。虽然

金水区环保局在发现此问题后及时将上述文件声

明作废，但已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综上，该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郑州大学教授宋宏杰等三名专家提出的

问题：一、关于中央空调冷却塔距离居民区较近，未

按照批复要求设置消声降噪措施问题。目前升科

公司已派多名工人在现场进行排查维修，预计 7月

20日前完成空调主机启动调试，8月 31日前完成

中央空调冷却塔及隔音防护罩安装。二、关于地下

车库排气口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设置在小区绿化

带中问题。该地下车库排气口只有在设备检修、发

生紧急情况时启动，平时处于关闭状态。三、关于

商业裙楼上的消防排烟道距离居民过近，应远离居

民楼，尽量布设在绿花带内问题。该消防排烟道只

有在设备检修、发生紧急情况时启动，平时处于关

闭状态。

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党组和有关人员作出了

深刻检讨。下一步，金水区环保局将以此事件为契

机，组织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查找在思想认识、人员

管理、工作作风、制度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举一反三，深刻剖析问题根源，研究制定整改措

施，特别是要针对环评审批程序衔接不够到位、网

上系统办理和作出审批意见之间信息对接不畅通

的问题，重新修订环评手续办理的流程和制度规

定，切实堵塞制度漏洞，从根本上杜绝类似问题再

次发生。

问责情况：
无。

【十】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077

反映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朝阳路花园新村小区，紧邻 3 号

楼是商住综合楼，2018 年 5 月 12 日新开一家炸鸡

店，店面无专用排烟道，无后厨房，排烟口就放在店

门口（店门东侧挡板内）属于直排，油烟影响周边住

户。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甄正藤椒炸鸡排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朝

阳路东 100米花园新村小区 3号楼下，为个体经营

户。营业执照名称为郑州市金水区璐璐小吃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10105MA456CJM56，注

册日期为2018年 5月 2日。已取得《河南省食品小

经 营 店 登 记 证 》 ，登 记 证 编 号 ：JY-

DJ241010505001059，有效期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

二、现场调查情况

该问题为重复举报，与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

组“ 回 头 看 ”督 办 问 题 第 27 批 受 理 编 号

X410000201806240099案件内容相同。

2018年 6月 26日，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

法局、金水区食药监局、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对举报

投诉问题进行调查经查：

（一）针对涉及的“无后厨房”问题

该店已经依据《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和小摊点管理条例》取得《河南省小食品经营店登

记证》有食品经营加工操作场所（俗称后厨房），且

增加了防蝇防鼠，但门店与外界直通，未有隔断，会

增加食品安全隐患。

（二）针对涉及的“店面无专用排烟道，排烟口

就放在店门口属于直排，油烟影响周边住户”问题

该店后厨按照相关规定安装有集烟罩、专用烟

道及油烟净化设备，且均为新装。厨房有 1个电炸

锅，安装有 1 台油烟净化器，并定期清理、稳定运

行，处理风量为 2000m3/h，集烟灶已清洗，有专用

油烟排放通道，排烟口通至楼顶。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该店虽有专用油烟排放通道，但油烟排放通

道未高于相邻建筑物。油烟未直排，但仍会影响居

民生活环境，现场已责令该店提升烟道进行整改。

6月 26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执法中队执法人员

前往该店进行复查，未见有问题复发现象。

2.该店油烟处理措施符合相关要求，且设备能

正常使用。6月 27日，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

局已安排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油烟监测，依据第三

方 公 司 出 具 的 检 测 报 告（ 博 晟 环 检 字 -

201860276），该饭店油烟排放达标。

3.加强巡查，针对在检查中发现的个别餐饮店

油烟净化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或不规范使用，安装油

烟净化器的墙壁和地面油渍未及时清理等问题，工

作人员督促其按要求整改并提出完成时限。

问责情况：
无。

【十一】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081

反映情况：
对 受 理 编 号 X410000201806140049 鹤 丰 树 脂

化工厂废水偷排的处理结果表示不满意，来信附不

饱和聚酯合成的基本原理，认为公示中说该公司生

产工艺不产生废水乃无稽之谈，监察部门草率调查

妄下结论，公示内容避重就轻。对公示结果不满

意。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郑市恒昌树脂有限公司（原名新郑市鹤丰树

脂有限公司，2014年 5月 15日变更名称），位于新

郑市辛店镇工业园区。公司前身于1999年 9月 26

日通过新郑市环保局审批（新环建审字〔99〕037

号），2012年 5月 21日通过新郑市环境保护局废气

治理验收。2018年 5月 18日更名后取得危险化学

品登记证，生产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及废液由河南中

环信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处置，2018年 6月 7

日进行废气排放检测，201年 6月 25日对企业总排

放口废水进行了监测。公司主要产品：不饱和聚酯

树脂。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4日，新郑市政府组织新郑市辛店

镇政府、新郑市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对新郑市恒昌树

脂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该厂处于停产状态。


